
证券代码：002557� � �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14-027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2013

年年度报告》。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上述年报部分内容出现

错误，现将相关内容予以更正，具体如下：

一、“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更正前原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分行业

休闲食品

2,954,702,427.75 2,131,347,530.51 27.87% 8.63% 13.85% 3.31%

分产品

葵花子

2,355,796,164.19 1,723,618,190.07 26.84% 9.46% 16.5% 4.42%

薯片

171,707,102.51 113,936,244.57 33.65% -17.87% -20.9% -2.54%

其它

427,199,161.05 293,793,095.87 31.23% 19.1% 18.26% -0.49%

分地区

南方区

1,377,335,842.10 977,537,192.18 29.03% 10.11% 12.23% 1.34%

北方区

816,053,489.14 620,995,086.90 23.9% 4.08% 12.79% 5.87%

东方区

641,510,246.39 444,281,983.15 30.74% 16.07% 24.19% 4.53%

海外

119,802,850.12 88,533,268.28 26.1% -9.52% -4.45% 3.92%

现更正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分行业

休闲食品

2,954,702,427.75 2,131,347,530.51 27.87% 8.63% 13.85% -3.31%

分产品

葵花子

2,355,796,164.19 1,723,618,190.07 26.84% 9.46% 16.5% -4.42%

薯片

171,707,102.51 113,936,244.57 33.65% -17.87% -20.9% 2.54%

其它

427,199,161.05 293,793,095.87 31.23% 19.1% 18.26% 0.49%

分地区

南方区

1,377,335,842.10 977,537,192.18 29.03% 10.11% 12.23% -1.34%

北方区

816,053,489.14 620,995,086.90 23.9% 4.08% 12.79% -5.87%

东方区

641,510,246.39 444,281,983.15 30.74% 16.07% 24.19% -4.53%

海外

119,802,850.12 88,533,268.28 26.1% -9.52% -4.45% -3.92%

二、“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二、主营业务分析

6.

现金流”

更正前原文：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54,275,969.74 3,198,100,827.12 14.2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55,614,799.60 2,901,392,950.72 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38,829.86 296,707,876.40 -100.4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84,915,065.59 1,398,320,818.93 -22.4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60,919,708.15 1,548,898,800.10 0.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6,004,642.56 -150,577,981.17 216.2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3,000,000.00 103,887,464.81 432.3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9,136,054.45 204,414,436.27 7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3,863,945.55 -100,526,971.46 -30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75,158,884.24 45,102,674.38 -710.07%

现更正为：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54,275,969.74 3,198,100,827.12 14.2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55,614,799.60 2,901,392,950.72 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38,829.86 296,707,876.40 -100.4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88,997,005.28 1,398,320,818.93 -22.1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65,001,647.84 1,548,898,800.10 1.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6,004,642.56 -150,577,981.17 216.1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3,000,000.00 103,887,464.81 432.3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9,136,054.45 204,414,436.27 7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3,863,945.55 -100,526,971.46 -30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75,158,884.24 45,102,674.38 -710.07%

除以上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更正后的

《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2014

年

4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4-022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更加如实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及声明情况， 现将 2014年 4月 8 日公司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正如下：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原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07年 1月 26日至 2014年 3月 24 日，主动减持恒天海龙股份累计

超过 5%，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7.1.26-

2007.2.26

4.664 10451574

占当时总股本

2.54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7.2.27-

2009.8.23

8.514 3781863 0.44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09.8.24 8.677 10000000 1.16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12.31-

2010.6.30

8.371 1386300 0.16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根据《山东海龙

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无偿让

渡

2012.11.2-2012.12.31 0 31219355 3.61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4.3.24 3.28 26000000 3.01

合计

82839092 10.92

更正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07年 1月 26日至 2014年 3月 24 日，主动减持恒天海龙股份累计

超过 5%，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7.1.26-

2007.2.26

4.664 10451574

占当时总股本

2.54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7.2.27-

2009.8.23

8.514 3781863 0.44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09.8.24 8.677 10000000 1.16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12.31-

2010.6.30

8.371 1386300 0.16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4.3.24 3.28 26000000 3.01

合计

82839092 7.31

2007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披露公开增发 A 股 2064 万股，增发完成之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43,198.8974万股。康源投资持股比例由 14.49%被动稀释为 13.8%，上述变动情况已在 2007年

12月 19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07-051）予以披露。

2012年 11月 2日。 按照《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裁定，潍坊康源投资有限

公司无偿让渡股份 31,219,355 股，占恒天海龙股份总股本的 3.61%,属于被动减持，公司已在

重整计划、重整进展公告和重整执行完毕的等相关公告中予以披露。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的第七节声明第二段。

原文：“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恒天海龙股票周期长，在此期间，恒天海龙破产重整，信息

披露义务人让渡股份，对相关法律、法规掌握不准，导致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股份数

量超过了公司总股本 5%，权益变动报告书未及时公告，对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和风险

深表歉意。

更正为：“前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恒天海龙股票周期长，次数多。 且在此期间，恒天海

龙实施破产重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按法院裁定无偿让渡股份，并非主动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

人对相关法律、法规有关条款掌握不全面，考虑不充分，导致了累计减持股份数量超过了公

司总股本 5%而未及时公告权益变动报告书，对此深表歉意。 ”

以上内容的修改，详情请参看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正后）；

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乔志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继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瑞

芝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55,847,132.12 96,477,942.08 -4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77,699.60 15,748,180.28 -8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48,504.96 15,745,652.49 -9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90,333.32 24,010,650.64 -119.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33 0.0705 -8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33 0.0705 -8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1% 3.24% -2.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元）

519,376,874.43 552,561,938.86 -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2,589,696.95 269,510,747.35 1.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3,079.7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3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56,774.3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500.00

合计

1,629,194.6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5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39% 41,062,639

质押

20,108,000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

16.99% 37,935,831

质押

8,910,000

中国药材公司 国有法人

3.63% 8,104,49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智慧金

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1% 4,491,057

周荣芝 境内自然人

1.83% 4,080,857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1% 4,037,656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

金信托

R2007ZX037

其他

1.61% 3,6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08

融新

51

号

其他

1.61% 3,590,811

刘世强 境内自然人

1.57% 3,5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趋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3% 2,899,95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41,062,639

人民币普通股

41,062,639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7,935,831

人民币普通股

37,935,831

中国药材公司

8,104,491

人民币普通股

8,104,49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智慧金

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491,057

人民币普通股

4,491,057

周荣芝

4,080,857

人民币普通股

4,080,857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37,656

人民币普通股

4,037,656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金信托

R2007ZX037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08

融新

51

号

3,590,811

人民币普通股

3,590,811

刘世强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2,899,957

人民币普通股

2,899,9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前二名不存在关联关

系，其余八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期末金额（元） 期初金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4,912,972.43 2,878,425.16 70.68%

主要系本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240,375.00 82,670.00 1400.39%

在建工程投入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主营业务收入

55,847,132.12 96,477,942.08 -42.11%

中成药产品销售模式调整及西药输液产品

停产，致使主营收入同比大幅下降

主营业务成本

28,351,647.25 44,146,947.74 -35.78%

主要系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影响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52,145.31 1,687,096.33 -37.64%

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

7,282,386.94 12,260,537.37 -40.60%

主要系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8,849.27 -334,199.79 -102.65%

利息收入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433,907.95 3,943,921.54 -63.64%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655,166.66 0.00 100.00%

本期新增理财产品收益

营业外收入

1,689,844.92 37,730.00 4378.78%

主要系供应商放弃部份债权及收到政府奖

励所致

所得税

1,387,808.00 3,948,531.85 -64.85%

本期利润减少致计提所得税减少

净利润

2,977,699.60 15,748,180.28 -81.09%

中成药产品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减少， 致使

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67,248,864.88 118,300,801.74 -43.15%

主营业务收入减少影响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5,484,531.56 3,568,507.69 53.69%

主要系收到其他单位往来增加所

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9,841,125.20 25,640,010.94 -61.62%

主要系支付其他单位往来款减少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90,333.32 24,010,650.64 -119.95%

主要系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0 495,059.00 12019.77%

理财产品收回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655,166.66 0.00 100.00%

本期理财产品收益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0.00 100.00%

本期支付理财产品款项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25,589.26 -3,547,152.27 261.41%

主要系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00 0.00 100.00%

本期取得银行借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不适用

四、对 2014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公司类别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

）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

）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国旅联合 其他

174,

747.85

150,000 0.03% 150,000 0.03%

754,

500.00

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

投资

合计

174,

747.85

150,000 -- 150,000 --

754,

500.00

0 --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4

年

02

月

12

日

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普通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

料

2014

年

03

月

11

日

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普通投资者 年报相关事项，未提供资料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乔志城

2014年 4月 16日

2014年 4月 16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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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90� � � �证券简称：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2014-010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200770� � � �证券简称：*ST武锅 B� � � �公告编号：2014－029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就股票存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如下：

一、公司于 2014年 1 月 28 日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并于

2014年 4月 2日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2013年度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 86,634.1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72％；实现利润总额 -11,618.44 万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 6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27.1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7.49％。 由

于 2011年、2012年已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结果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

净资产均为负值。 若公司 2013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或净资产继

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1条规定，本公司股票将暂停上市。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2 条规定，若公司 2013 年度的审计结果显

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或净资产继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

日，即 2014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停牌 15 个交易日内做出暂

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报纸和网站。

四、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 1号

邮 编：430205

电 话：027-81993700、81994270

传 真：027-81993701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200770� � � � � �证券简称：*ST武锅 B� � � � � �公告编号：2014－030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股票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14 日、15 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之 5.4.3

条的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说明如下:

1、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5、公司于 2014年 4月 2日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2013 年

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6,634.1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72％；实现利润总额 -11,618.44 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27.1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7.49％。

6、公司于 2014年 4月 11日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债转股方案》等公告，公司股

票已于 2014年 4月 11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7、公司于 2014年 4月 14日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2条规定，公司预计 2013 年度的审计结果显

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或净资产继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

日，即 2014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停牌 15 个交易日内做出暂

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与本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还披露了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4－029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2014年 4月 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债转

股方案》，并在 2014年 4月 11日披露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中作出了如下风险提示：

1、根据公司 2014年 4月 2日披露的《2013年度业绩快报》及《2013年度财务报表》，预计

公司 2013年度净利润、2013年末净资产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预计 2014 年 4 月 29 日公司 2013 年年报披露后，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实施暂停上

市，且本次债转股方案实施完毕后，预计公司股票依然将处于暂停上市状态。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

据至少需同时达到：（1）期末净资产为正值；（2）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

正值，方能达到提出恢复上市申请的要求。

3、本方案是武锅股份为避免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做出的重要举措。 本方案实施后，公司净资

产将由负值转为正值，净资产将能满足股票恢复上市的要求。

4、本方案越早实施完毕，由武锅股份对阿尔斯通中国的债务产生的财务费用将越少，越能

有效支持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正值，以满足股

票恢复上市的条件。

5、若本方案未能获得股东大会通过或相关监管部门的核准，则公司难以再通过其他方式

实现 2014年末净资产由负值转为正值，公司股票将面临着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若本方案未能

在 2014年上半年实施完毕， 相关债务产生的财务费用将对公司 2014 年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

压力，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较难达到正值，公司股票依然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

6、本方案实施完毕后，若公司 2014 年相关财务指标未能达到申请恢复上市的要求，公司

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7、本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

方案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8、本方案尚需取得武汉市国资委、武汉市商务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有关主管

部门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9、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 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武锅股份盈利水平和发展

前景的影响，而且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政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

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武锅股份本方案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

完成，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09� � � �证券简称：山东地矿 公告编号：2014-024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并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接公司股东北京宝德瑞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宝德瑞）函告，北京宝德瑞将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并重新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13年 3月 14日，因融资需要，北京宝德瑞将持有的公司 13,330,000股股票（均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一年，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3 年 3 月 18

日公告（编号：2013-028）。

2014年 4月 11日，北京宝德瑞将上述质押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二、股份重新质押情况

2014年 4月 11日，因融资需要，北京宝德瑞将持有的公司 13,330,000股股票（均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重新质押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六个月，并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三、北京宝德瑞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日,�北京宝德瑞持有公司 25,315,661 股股票（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5.36%，其中已质押 25,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9%。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409� � � �证券简称：山东地矿 公告编号：2014-025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因发展需要，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即日起迁入新址办公，现将公司新

的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一、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1890号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邮政编码：250014）

二、联系方式

公司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均保持不变，具体为：

联系电话：0531-88550409

联系传真：0531-88195618

电子邮箱：stock000409@163.com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550� � �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14-035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利用闲置自

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产品的议案》，为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生

产经营、募投项目建设、技改扩建等资金需求以及合规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总额度不

超过 7 亿元人民币（含本数）购买最长期限不超过 2 年（含 2 年）的低风险金融产品；利用闲

置募集资金总额度不超过 9亿元人民币（含本数）购买最长不超过 1 年（含 1 年）的保本型金

融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截止到本次公告日，已到期的信托及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公司本次利

用前期收回的理财资金继续购买信托产品。

3、公司（或 "受益人 "）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 " 或 " 受托人 "）

签订《中融 -久融稳盛股权收益权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编号：2014106004005701）、《中

融 -久融稳盛股权收益权单一资金信托认购风险申明书》文件，出资 12,000 万元，向中融信托

认购 "荣盛发展股权收益权单一资金信托 "�产品。

4、公司与中融信托无关联关系。

5、 公司本次出资人民币 12,000 万元购买该信托产品， 本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3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5.81%。

二、合同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了中融信托签字盖章的合同书等文件，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荣盛发展股权收益权单一资金信托；

2、类型：上市公司股票质押；

3、融资方：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荣盛控股为荣盛发展第一大股

东，共持有荣盛发展 73024万股，占总股本 38.61%。 荣盛发展对本次融资行为发布公告披露；

4、资金用途：用于荣盛控股旗下子公司补充日常经营现金流；

5、信托规模：1.2亿元人民币；

6、信托期限：24个月；

7、预期收益：8.00%/年；

8、还款方式：公司经营所得；所持荣盛发展未质押股票分红按季付息；

9、信托利益分配：每信托年度末支付当年利息，到期还本付息；

10、质押物：荣盛发展（证券代码：002146）流通股之股权收益权；

11、质押率：按照最近一期 20日均线价格的 40%计算；

12、风险警戒线：对荣盛发展股价实施盯盘，并按照回购价格的 160%及 140%设置警戒线

与止损线。 当股价在任一交易日（T日）5日均价触发警戒线的，荣盛控股应于 T+5 日内向信

托计划专户补充保证金，需追加资金金额 = 回购价款×180%- 当前已质押股票总市值 - 已追

加的保证金。 如果荣盛发展未履行补充或追加义务，或者在任一时点质押股票的 5 日均价低

于回购价款的 150%，则(XX 信托有权启动强制执行程序)，以市场公允价格通过在二级市场抛

售、大宗交易转让、协议转让或申请法院直接强制拍卖等处置质押股权；

13、风控措施：

（1）上市公司流通股票质押：签订《股票质押合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股票

质押登记，确保在信托贷款偿还前，该部分股权不会被其他机构以任何形式取得。

（2）强制执行公证： 《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股票质押合同》执行强制性公证。

14、退出方式：

（1）借款人到期还款；

（2）如借款人未能到期还款，则受托人将根据《授权操作协议》通过二级市场出售标的股

票，变现收入用来返还受益人的本金与预期收益及信托费用。

三、资金来源

本次信托认购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信托投资的目的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公司自有资金获得较高的收益。

2、存在的风险

本次信托合同面临法律与政策风险、投资对象风险、市场风险、质押风险、原状分配风险、

融资人不按约定及受托人指令行事的风险、不可抗力风险及管理风险等各项风险因素，但信托

合同已经为本次信托理财设置了足够的风控措施，违约和本金收益受损的风险较小。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信托投资，对公司

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五、其他事项

1、公司财务部对投资进行了事前充分调研，并向董事会递交了可行性报告，审计委员会会

同审计部对该信托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向董事会递交了审查报告。 财务部负责人和财务总监签

署了同意意见，审计部对该投资行为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意见。

2、截止到本次公告日，公司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共计 62,500 万元（包括本次 12,000

万元），其中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 42,000 万元（包括本次 12,000 万元），及利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 20,500 万元；尚未到期的资金占最近一期（2013 年）经审

计的总资产的 30.25%。

3、公司承诺在此项信托投资后的 12 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

七、备查文件

１、公司与中融信托签署的《中融 - 久融稳盛股权收益权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中

融 -久融稳盛股权收益权单一资金信托认购风险申明书》。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4－033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 9：00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8号南郊宾馆会议中心

4、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何秋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并参与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委托代理人共 2 名，所持有或代

表的股份总数 401,688,7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8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01,68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01,68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401,68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4、审议通过《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401,68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1,68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 RAAS� China� Limited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 183,600,000 股公司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因此，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99,652,444股，占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583,252,444股的 68.52%。

表决结果：

同意 218,08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1,68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1,68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9、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1,68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0、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1,68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五、独立董事述职

独立董事代表柯美兰女士作了 2013年度述职报告。

六、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倪连福、张瑞敏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002252）2013 年度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